
中共深圳市福田区委宣传部
福宣函〔2020〕8 号

福田区委宣传部关于福田区政协五届六次会议
委员发言《关于福田区率先建立与先行示范区
相匹配的“先行工作者”荣誉体系的建议》

的回复

尊敬的曲胜等委员：

建立健全福田区荣誉表彰制度，是福田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率先探

索，是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凝聚力和感召力的重要手段。确立统一、规范、权威的福田

特色荣誉制度，既体现区委区政府对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的关怀，

又能切实增强先进模范的荣誉感、归属感、获得感，对激励福田

辖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在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典范城区中

开拓进取、担当作为具有重大意义。为更大力度地推动福田区构

建荣誉表彰体系，福田区将努力推进以下工作：

一、优化福田区现有的表彰评选项目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确立了中国特色功勋荣誉表彰体



系制度建设方案，明确了功勋荣誉表彰工作的总体要求和基本原

则、类别设置、程序和管理、组织实施等，构建了国家、省、市、

区垂直的表彰评选工作体系，形成了自上而下、逐级发动、层层

落实的工作局面。区各行业主管单位可根据上级部门要求开展相

应的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如举办“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

作者”“先进党组织”党内表彰、劳动模范和先进集体评选、五

一劳动奖、工人先锋号评选等。

为大力推动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打破各部门评比项目自成系

统的局面，整合优化福田区各类评比项目，今年，由区文明办牵

头开展福田区“最美”系列评选活动，将辖区各行业主管单位牵

头负责的评比活动纳入其中，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

和个人品德建设为重点，深入挖掘一批“事迹感染人、品质引领

人、精神激励人”的先进典范，全年开展“最美家庭”等各类评

比活动约 20 场，在各行各业和各类人群中评选出在孝老爱亲、

爱岗敬业、诚信友善、见义勇为、扶危济困、无私奉献等方面发

挥带头示范作用的个人和集体近 200 人，大力弘扬了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同时为国家、省、市各类评优评先提供优秀的候选人。

二、增设具有福田区特色的荣誉表彰项目

为防止评比达标表彰活动过多过滥，福田区根据《国务院办

公厅转发监察部等部门关于清理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意见的通知》

（国办发〔2006〕102 号），认真清理整顿各类评比达标活动，

取得了一定成效，按照“市（地）级以下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原则



上不再保留自行设置的评比达标表彰项目”要求，基本实现了评

比达标表彰活动大幅减少、保留项目发挥积极作用、基层企业群

众负担明显减轻的目标。

按照《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福田区每

年可以逐级向省评比达标表彰工作协调小组申报设立一个具有

地方特点的奖项。近三年我区向省有关部门申报了福田区改革创

新奖、红树林奖、福田区重大攻坚项目突出贡献奖三个奖项（详

见下表），均获得批复同意。福田区现有的荣誉体系可以较好地

实现对各行各业涌现出先进模范进行表彰的需求。

福田区近年来评选表彰项目一览表

奖项名称 评选对象 评选开展情况

改革创新奖

对福田区改革创新工作

做出重大贡献的集体和

个人进行表彰

已完成，共评选出 29

个先进集体，55 个先进

个人

红树林奖

对福田建区30年来做出

重大贡献的集体和个人

进行表彰

正在开展，拟评选出 30

个先进集体，60 个先进

个人

重大攻坚项目

突出贡献奖

对福田区重大攻坚项目

中做出突出贡献的集体

和个人进行表彰

拟于 2020 年底启动，

评选出30个先进集体，

60 个先进个人

三、明确荣誉表彰评选标准

福田区荣誉体系评选将坚持标准，严格掌握，明确申报资格、

评选标准等条件，按照自愿申报、逐级推荐、分类评审、社会公

示、择优评定等程序进行，做到好中选优、公平公正和宁缺毋滥，



坚持评选过程和结果向社会公开，自觉接受人民群众和各方面的

监督。表彰奖励的人选，一般采取自下而上、逐级审核推荐方式

产生。

评选工作要充分体现广大市民的主体作用，立足街道、社区、

学校等基层单位，全面拓宽参与渠道，真正把那些民意基础好、

群众认同度高、社会影响大的先进典型推荐和评选出来，动员广

大市民更全面深入地参与到评选活动中来。通过“小评选”折射

出“大文明”，形成鲜明舆论导向，营造全社会广泛关注、党员

积极支持、群众踊跃参与的浓厚氛围。各责任单位应对推荐名单

组织审查，征求各相关部门和所在社区群众意见，充分了解推荐

候选名单信息，确保评选公平公正。

对在评选工作中有徇私舞弊、违纪违法行为的，按照有关规

定严肃查处。对于隐瞒情况、弄虚作假骗取荣誉的，或者在获得

荣誉后有严重违法违纪行为、影响恶劣的，经核实后按程序予以

撤销并在一定范围内通报，收回其证书、奖章、奖牌等，取消其

获得的待遇。

四、完善福田区荣誉表彰制度

《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待遇规定（试行）》和《生活困

难表彰奖励获得者帮扶办法（试行）》指出，荣誉表彰奖励获得

者待遇工作以精神激励为主，也享受相关政治待遇、生活待遇等，

坚持适度激励，避免功利化。

为体现政府和社会对荣誉体系获得者的尊重，福田区一直以



来对荣誉体系获得者提供良好的待遇及帮扶，如授予证书、奖章

或奖牌，优先推荐为区党代会代表候选人、区人大代表候选人、

区政协委员人选，优先推荐在区总工会、团委、妇联等群团组织

担任职务，邀请荣誉体系获得者参加区重大庆典和其他节日活动，

做好节日慰问工作，发放奖金和慰问金，定期开展休假、疗养、

体检、学习培训、考察交流等活动，为荣誉体系获得者干事创业、

再立新功创造良好条件，同时对生活确有困难的荣誉体系获得者，

按照规定及时予以帮扶。

同时，福田区于 2019 年出台了《中共深圳市福田区委 深圳

市福田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实施福田英才荟若干措施的通知》，

为福田英才提供人才安居、医疗保健、子女入学等优先权利。接

下来，我区将充分考虑、积极探索，把荣誉体系获得者纳入“福

田英才荟”，对照国家、省、市荣誉体系获得者的授予单位层级，

制定相应的待遇政策，推动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深度融合发展。

五、加强先进事迹宣传引导

为推动在全社会形成见贤思齐、崇尚英雄、争做先锋的良好

氛围，福田区委宣传部已开展荣誉体系获得者的杰出贡献和先进

事迹宣传，每月在区融媒体中心进行 1-2 个专题报道，全方位多

角度宣传荣誉体系获得者的突出功绩和精神风范，深入挖掘获得

者背后的感人故事，在全社会营造崇尚先进、关爱先进、学习先

进的良好氛围。做到集中宣传与日常宣传有机结合，推进荣誉体

系模范人物学习宣传常态化，坚持热在基层、热在群众，充分调



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褒扬英雄的过程转化为人

们自觉参与、自我教育、自我提高的过程，把榜样的力量转化为

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的实际行动。

六、其他方面

您在提案中提出建立“先行工作者”荣誉体系的建议，我们

认为，福田区“先行工作者”荣誉体系的定位，与深圳市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理念高度契合。我部将优先向区委

常委会推荐，将“先行工作者”荣誉体系作为福田区荣誉体系的

名称，并在今后工作中将对其可行性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

福田区委宣传部

2020年6月9日

（联系人：陈育君，82918590）


